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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恒轩新能源减资的公告

一、本次减资事项概述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 年 6月 2日召开第四

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恒轩新能源减资的议案》。

2021年 9月，公司与国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轩控股）签订《投

资合作协议》，同年 10月合资设立贵州恒轩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

轩新能源），注册资本 8.00 亿元，公司认缴 4.80亿元，持股比例 60%，国轩控

股认缴 3.20亿元，持股比例 40%。

2026年 5月 25日，国轩控股向公司及恒轩新能源出具《关于不再履行部分

出资业务的告知函》，明确告知其尚未向恒轩新能源实缴的 1.6亿元的出资义务

不再履行。同时，其提议恒轩新能源减少其未实缴出资的注册资本 1.6亿元。

恒轩新能源拟减少注册资本 1.6 亿元。恒轩新能源本次减资后，注册资本由

8亿元变更为 6.4亿元；公司出资额不变，持股比例升至 75%；国轩控股出资额

降至 1.6亿元，持股比例降至 25%。

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减资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恒轩新能源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名称：贵州恒轩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2702MAAM12FYXJ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海斌

注册资本：捌亿圆整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成立日期：2021年 10月 18日

营业期限：长期

住所：贵州省黔南州福泉市金山金山北路平越壹号 T1号楼 9-1、10-1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

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

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合

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

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日，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本次减资前后恒轩新能源的股权结构

名称
减资前注册资本

(万元)

减资前持股

比例

减资金额

（万元）

减资后注册资本

(万元)

减资后持股

比例

川恒股份 48,000.00 60% 0.00 48,000.00 75%

国轩控股 32.000.00 40% 16.000.00 16.000.00 25%

合计 80,000.00 100% 16.000.00 64,000.00 100%

（三）恒轩新能源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6年 3月 31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33,122.79 129,733.87

负债总额 94,690.86 91,625.52

净资产 38,431.93 38,108.35

项目 2025年度（经审计） 2026年 1-3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78,965.93 21,160.63

利润总额 -5,159.38 -371.56

净利润 -5,727.95 -363.90

三、本次交易的定价

本次控股子公司恒轩新能源减资是对其另一股东国轩控股未实缴出资部分

的减资，不涉及价款支付。

四、本次减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控股子公司恒轩新能源减资系其另一股东国轩控股的战略调整，该事项

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及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中小

股东利益。

五、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 6月 3日


